
鞍钢股份冷轧厂水分析仪零固设备公开招标采购相关要求
1、报价要求： 

各投标方投标产品必须为进口品牌，满足招标产品的技术要求、参数、性能等【停产、升级的产品在商务投标时需注明对应的投标型号及参数（技术偏离及偏离项、偏离数值），以便审核符合性，否则视为无效报价。】以保证未来的实际应用。
2、供应商资质要求：

（1）国内供应商注册资金300万元及以上。

（2）生产商或其中国分支机构需提供营业执照等相关资质文件；代理商（包括分销商）需提供生产商或其中国分支机构出具的销售代理授权文件或其他类似的授权文件。代理授权文件或其他类似的授权文件的有效期需一年及以上，不接受临时授权（或项目授权）和转授权。
（3）生产商的定义范围：除了包括生产该产品的子公司、也包括其总公司或总公司下属的销售公司等。 
(4）销售业绩：相同产品三套以上供货使用业绩，且应在本工况下（见技术协议）正常使用三年以上(提供合同及对应的发票)。
3、商务要求：

（1）价格条款：人民币不含税含运费价格。

（2）付款方式：货到验收合格并取得全额增值税发票后挂帐付款，（当月挂账，下月付款）。 
（3）交货地点：鞍钢股份冷轧厂使用现场
（4）投标书中需注明价格、产地、交货期、额定使用寿命，对于进口的设备备件承诺供货时，提供出口国官方出具的原产地证明或与进口备件相符的报关单，产地为中国的，提供由制造商出具的产品质量合格证明。

4、本次采购交货期为合同签订后40天。

5、质保期一年，在质保期内，因制造质量问题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出卖人应无偿修理或更换。

6、中标原则：低价中标 。
7、本次采购的水分析仪，采用资格后审的方式，在报价前需要到鞍钢股份冷轧厂现场进行技术交流并签订技术协议,报价时同时上传技术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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